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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18-038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 6月 15日，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

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的议案》，为加快实施发展战略，提高公

司治理水平，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冠电容器”）拟进行股份制改造，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并启动新三板挂牌工作。具体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1、公司名称：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谢耘 

3、成立日期：2002年 11月 26日 

4、注册资本：5,200万元 

5、住所：珠海市高新区金鼎工业园华冠路 1号华冠科技工业园 1栋厂房第三层 

6、经营范围：片式电容器、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 

7、改制前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4,160 80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40 20 

合   计 5,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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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历史沿革情况 

1、华冠电容器设立于 2002 年 11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 万元，股东珠海

华电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750万元，占注

册资本 70%，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科技园”）出资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20%，深圳华冠电子有限公司（现更名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冠科技”）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 

2、2003年 3月，第一次增资。股东华冠科技追加投资 700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

本总额 3,200万元，公司出资 1,750万元，占注册资本 54.69%，清华科技园出资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5.62%，华冠科技出资 950万元，占注册资本 29.69%。 

3、2003 年 3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公司将持有华冠电容器 4.38%的股权（认缴

出资额 140.16 万元）转让给清华科技园。转让后，华冠电容器股权结构为：公司出

资 1,609.84 万元，占注册资本 50.31%，清华科技园出资 640.16 万元，占注册资本

20%，华冠科技出资 950万元，占注册资本 29.69%。 

4、2004年 9月，第二次增资。华冠电容器股东按股权比例增资 1,000万元，增

资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4,200万元。增资后，华冠电容器股权结构为：公司出资 2,113

万元，占注册资本 50.31%，清华科技园出资 840万元，占注册资本 20%，华冠科技出

资 1,247万元，占注册资本 29.69%。 

5、2005年 5月，第二次股权转让。华冠科技将持有华冠电容器 29.69%的股权（认

缴出资额 1,247万元）转让给公司。转让后华冠电容器股权结构为：公司出资 3,360

万元，占注册资本 80%，清华科技园出资 840万元，占注册资本 20%。 

6、2007年 1月，第三次增资。华冠电容器股东按股权比例增资 1,000万元，增

资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5,200元。增资后，华冠电容器股权结构为：公司出资 4,160

万元，占注册资本 80%，清华科技园出资 1,040万元，占注册资本 20%。 

（三）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4月 30 日 

（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3,272.24 13,204.76 

净资产 11,345.78 11,101.81 

项目 
2018 年 1-4月 

（经审计） 

2017 年度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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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849.94 9,320.62 

净利润 243.97 1,051.63 

 

二、股份制改造及挂牌新三板方案 

1、华冠电容器股东拟采取发起设立方式将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本次华冠电容器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基准日

拟定为 2018年 4月 30日。股份公司名称拟定为“珠海华冠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具

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8]009393号”

《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和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

信评报字[2018]第 239号”《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事宜所涉及其经审计后资产及负债评估报告》，截至 2018年 4月 30日，华冠电容器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1,345.78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2,276.32万元。华冠电

容器拟以截至 2018年 4月 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11,345.78 万元按 1.41822：1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8,0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净资产扣除股本 8,000

万元人民币后的余额计入资本公积。资本公积由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共享。本次股份

制改造不存在净资产评估值低于账面值的情形。 

3、改制后，华冠电容器的股东将成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各发起人在股份公司

中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万股） 出资比例（%）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6,400 80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00 20 

合   计 8,000 100 

4、华冠电容器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后，原有债权、债务及其他的法律权利义务

关系由变更后的股份公司完全承接。 

5、华冠电容器改制为股份公司后，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

情况下，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 

三、申请新三板挂牌的原因、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冠电容器拟进股份制改造及申请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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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激励机制，

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提升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华冠电容器在新三版挂牌后，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公

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华冠电容器

在新三板挂牌后，可以借助新三板资本市场的平台，进一步打开自身融资渠道，把握

行业发展机遇，推进业务发展。综上，华冠电容器挂牌后将对其自身、上市公司及股

东利益产生积极影响。 

四、华冠电容与公司同业竞争、持续性交易、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况 

（一）关于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华冠电容器生产片式电容器、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等产品。主要为家用电气、

3C 行业电子产品提供电子元器件配套。华冠电容器与公司及控制的其他子公司之间的

业态及商品类别、上下游行业均不同，不构成直接对立的利益冲突，不存在同业竞争

的情形。 

（二）关于是否存在持续性交易的说明 

2016-2017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华冠科技与华冠电容器存在持续性交易，主要

持续性交易情况如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持续性交易 

单位：元 

公司名称 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配件 9,070.00 34,995.77 

合计  9,070.00 34,995.77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持续性交易 

单位：元 

公司名称 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配件 14,522.61 12,333.34 

合计  14,522.61 12,333.34 

3、租赁持续性交易情况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厂房、员工宿

舍租赁 
1,903,150.00 1,583,5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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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合计  1,903,150.00 1,583,584.85 

华冠电容器与华冠科技之间发生的交易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上述交易执

行市场价格，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公允透明，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利益

和独立性。 

除华冠电容器租赁公司下属子公司华冠科技的厂房和员工宿舍对华冠科技存在

一定依赖外，华冠电容器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销售及采购均不会构成重大依赖。 

（三）关于是否存在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说明 

公司与华冠电容器不存在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情况。 

五、涉及公司核心业务、资产、独立上市地位、持续盈利能力情况 

公司与华冠电容器的主营业务、核心技术之间不存在基于同一技术源的专利许

可，华冠电容器在新三板挂牌不会导致公司核心技术流失，不影响公司继续使用核心

技术。公司及公司下属企业与华冠电容器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相互

独立。华冠电容器挂牌新三板不会影响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郑丽惠、王怀兵、黎文靖、安寿辉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规范发展，完善激励

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上市公司

总体经营战略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

位，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运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同意珠海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

进行股份制改制，并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各项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申请在新

三板挂牌。 

七、风险提示 

华冠电容器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能否顺利完成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6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16日 




